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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政府財政資源有限而民眾需求卻有增無減的年代，政府透過與民間組織合作共同生產財貨或提供服務，可謂是解決此一困境的策略手段，公私夥伴關係治理也因此成為當前公共管理的顯學。從公共政策角度而言，公私夥伴關係治理的優點是可以獲致政策正當性、回應性，以至於效能性，但無可避免地得犧牲某些行政效率，至少從制度與結構觀點來看可以得到這樣結論。由於這類新治理工具日益普遍使用，我們有必要了解公私夥伴關係專案執行過程可能面臨的挑戰，而本研究則是針對兩個個案進行分析、闡述，以供學術界與實務界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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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過去數十年來，面臨公部門預算緊縮壓力下，各國政府逐步把「公私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s) 當作以金錢挹注與維護基礎建設和提供公共服務的重要手段。然而，公、私部門如何有合作的可能？有論者主張公、私部門是截然二分的，亦即，公部門有模糊目標並且是以權威控制和管理為基礎加以運作，因此，公共組織大部分活動都是以官方法律或管制以及政治上認可為基礎；而私部門則是有利潤極大化的清晰目標，並且是以市場機制作為運作基礎，然而，也有認為這些區分是人為造作的。就後者而言，其看法認為所有組織都是公共的，只不過在公共性程度上或許有別，遂才有發展公私合夥之可能性 (Jacobson and Choi, 2008: 639)。基本上，公、私部門行動者的個別角色是互補的，夥伴關係途徑可以善用彼此優勢以追求共同目標，亦即公部門控制了許多關鍵法律與管制性資產。私部門則帶入外部資本、技術專業與誘因結構，在適當條件下，公私夥伴關係便可將市場活力引入公共行政，創造出結合不同部門優勢、資源與專業的「綜效」(Jamali, 2004: 419)，此處綜效則是指結合各別夥伴的觀點、資源與技能團體共同創造出嶄新與有價物，且這樣產物定當大於個別努力的加總 (Lasker et al., 2001: 184)。
儘管如此，公私夥伴關係一詞非常曖昧 (Wettenhall, 2003: 80)，其經常被濫用 (Jamali, 2004: 416)，或被視為一種「修辭」(Teisman and Klijn, 2002) 或「語言遊戲」(Hodge and Greve, 2007) 加以對待，但從學者定義中仍可窺知其共同點。根據「美國國家公私夥伴關係委員會」(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的界定，公私夥伴關係泛指公共機構（聯邦、州或地方）與私部門組織之間的契約協定。透過此一協定，每一部門（公共與私人）之技能與資產，得以在輸送服務或提供公眾使用的設備方面彼此分享。除了資源分享之外，在服務與設備輸送上，各造也要分擔潛在的風險與報償 (NCPPP, 2009)。Jamali (2004: 414-416) 認為，公私夥伴關係是指善用聯合資源與利用公共與私人夥伴的個別能力與優勢，以追求共同目標的協力形式。真正的夥伴關係必須包含特定目標的共同定義，以及在追求共同目標過程中，對於各造責任與能力領域有清楚的安排。
整體而言，「公私夥伴關係」強調政府與協力廠商之間具有共同願景與目標，並分享資源與利潤、分擔風險與責任的一種制度安排，目的在於創造更大的公共利益與價值，這不是政府方面獨立運作所能夠達到的。由於不少學者對於公私夥伴關係概念充滿質疑，或直指這類組織安排運作上充滿弔詭（陳敦源、張世杰，2010），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透過三個主要變數、由上而下地檢視這類個案運作上可能面臨的挑戰，最後則提出討論與總結。
貳、文獻回顧

一、公私夥伴關係不同於傳統委外經營模式
概念上，公私夥伴關係偏向一種「水平關係」，相較於傳統外包模式而言，政府與廠商之間則是維持一種「垂直關係」，即某一方權力可以凌駕於另一方，且是透過他人而非自己直接參與行動 (Wettenhall, 2003: 90)。其次，在外包模式下，不論該計畫成功與否，私部門買方皆可獲得固定報償，但在夥伴關係世界裡，廠商則超越了外包角色，其不僅可以從以成功計畫中獲利，亦須承擔相當的商業風險。換言之，外包模式與夥伴關係的差異，主要反映在複雜性或不確定性、風險、成本分擔、信任、承諾，以及協調性遞增 (Roy, 2003: 395-396)，這樣簡要的區辨有助於釐清夥伴關係的重要屬性。
公私夥伴關係可以被視為公、私部門行動者之間相互合作提供服務可能關係的光譜，亦即，公私夥伴關係並無單一模式，隨法律地位、治理、管理、政策制定特權、貢獻與作業角色的不同，其可區分為多元安排方式 (Jamali, 2004: 416)，包括：BOT (build-own-transfer) / BOO (build-own-operate) 安排、合資 (joint ventures)、租賃 (leasing)、簽約外包或管理合約 (management contracts)，以及其他各種不同形式的公私部門合作 (Grimsey and Lewis, 2004: 10)。後文探討的BOT個案屬於一種典型的夥伴關係協定 (Grimsey and Lewis, 2004; UNECE, 2008)，分類學上被歸類為一種｢鬆散的組織關係｣(Hodge and Greve, 2007: 546)，如對比合資公司則屬於一種｢緊密的組織關係｣。
無論如何，藉由BOT等相關合作模式，公部門不僅引進市場機制，鼓勵私部門參與和投資公共建設，更重要的是，也因此增進了公、私部門行動者之間交流頻率 (Hodge and Greve, 2007)，且這樣的互動本質上有別於傳統外包關係。
二、三個分析面向
（一）外部組織壓力

公私夥伴關係作為一種新興的組織安排，夥伴各造無可避免地會將自身已建立的與不同的社會遺跡 (social legacy) 與組織邏輯，帶入公私夥伴關係情境。由於兩造使用語言有別，且具有不同經驗與期待，互動上不免產生某種緊張關係 (Bult-Spiering and Dewulf, 2006: 38)。「社會學新制度論」(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提供了一個有用的視角，指出｢正當性｣(legitimacy) 機制在組織內部以及在組織與制度環境互動中扮演的角色 (Meyer and Rowan, 1991; DiMaggio and Powell, 1983)，因而開啟公部門正當化行動之需求，而此乃迥異於傳統觀點下組織乃致力於追求｢效率｣的局部解釋。
要言之，「制度邏輯」(institutional logic) 對於新興組織實務運作扮演了重要角色。Friedland and Alford (1991: 248) 表示，制度邏輯指一套「具象實務與抽象建構，其建構一個領域的組織中原則，且可供組織與個人加以闡述」，該邏輯「藉由聚焦在決策者對於那些與支配性邏輯具有一致性議題、結果與權力來源之關注，而影響到組織層級的行為」(Bryson et al., 2006: 50)。新制度論者又建議，組織行動深受｢社會可公評性｣(social justification) 所驅使，制度環境施加組織合理化其行動的巨大壓力，此等壓力將進一步驅使組織增進其對｢制度支持者｣(institutional constituents) 的｢正當性｣，以及遵行制度規則、管制措施、規範與期待 (DiMaggio and Powell, 1983; Dacin et al., 2007: 171)。Meyer and Rowan (1991: 56) 進一步地指出：｢由於制度化要素之間的不一致性，導致類別規則與效率之間常有衝突發生｣、｢在制度化組織中，關注每日活動的效率產生了大量的不確定性｣。
在民主與公共治理脈絡下，任何公共組織實務往往具有多元意義，並可能是矛盾的制度理解，這允許行動者使用不同或多元邏輯追求利益，並對利害關係人正當化行動。簡言之，看在廠商眼裡，作為協力夥伴一方（促參機關）某種荒誕、費解、無效率的行徑，也許恰巧是其瞻前顧後、慎思明辨後之合理作為，惟從夥伴關係制度安排立場出發卻可能自相矛盾，套用March and Olsen (1989: 22) 的話語，促參機關行動多依循所謂的「適當性邏輯」(logic of appropriateness)，如此說來，促參機關在組織間合作過程中如何｢動見觀瞻｣，自然成為有意義的經驗研究線索。
（二）組織間政治
機關間政治是組織間合作的絆腳石，由於重大促參案件往往必須仰賴政府內部機關間通力合作方得以完成，但本位主義問題始終是政府組織運作的先天弱項 (Peters, 1989)，因此，機關間政治對於公私夥伴關係專案成效深具有影響，過去個案研究中亦曾有類似發現，直指機關間政治不利於公私協力（曾冠球，2010）。
學者 Perry 6 等人 (2002: 34-39) 提出了「全觀型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 一詞，旨在提昇公共問題的解決效能，特別是因應「棘手問題」的改善策略。渠等認為與其歸罪於專業的後遺症，毋寧說是專家之間協調貧乏產生的割裂 (fragmentation) 使然。全觀型的對立面並不是專業而是割裂，這種功能割裂至少產生這樣一個問題：個別機關只關注其優先性，其他機關則面臨收拾殘局的困擾。對此，Downs (1967: 76) 有一段話說得很傳神：「在我們的理論裡，所有大型組織不是一個團體，而是一個聯盟。一群團體是由一群共事的人組成，他們有共同的目標。一個聯盟也是由一群共事的人組成，但卻只有部分交集的目標。它們不須要把共同目標與個人偏好結構等量齊觀，兩者權重並不相同」。Perrow (1986: 132-134) 呼應表示，組織所追求的目標是多元的，且經常是衝突的。此等目標是高度曖昧的且非運作性的。當實際目標開始操作化同時，又演變成目標彼此之間無法兼顧的困擾。在此情形下，組織的領導者不可能完全建立目標的「偏好排序」(”preference ordering” of goals)。在此觀點下，目標其實是機關之間經由交易過程而逐步浮現出來的。Perrow 因而結論道：「參與者會為其所珍視的安全、權力、生存、裁量、自主性，以及可觀報償，而進行永無休止的價值爭奪戰」(p. 132)，同時領導者對於組織的控制也是不完美、不完全的。
Wilson (1989: 192-193) 也主張，機關關注地盤與自主性的主要後果，就是不同機關的工作協調變得極其困難。政府機關與企業公司不同，後者可以回應市場訊號（價格）方式，來協調其行動，只要雙方能互蒙其利即可；但政府機關則把機關間協議視為對其自身自主性的威脅，因此在達成協議過程中，都會盡力維護各自的自主性。有關政府部門建立自主性的幾種方式中，其中包括謹慎涉入共同或合作性事務 (Wilson, 1989: 188-192)。Wilson (1989: 191) 進一步引述某位陸軍工程部隊軍官的話，生動地描述機關在意所在：「我們的名聲並不會因為多做幾件事而提昇，蓋所做的工作會因為其他人的某些作為，而一無所獲、變成一個爛攤子」。顯然地，因任務出錯而背負的責任，以及因此牽連機關名聲之考量，導致機關對合作性事務並不致於太熱衷。官僚組織之間競爭的結果，勢必限制了政府的一致性與連貫性。Peters (1989: 189) 有感而發地表示：「官僚並非整合性的公共工具，毋寧是一個次政府群 (a set of subgovernments)，每一個次政府所服侍的是政治生存賽局中重要的服務對象群。…隨著機關間競爭程度愈演愈烈，眼前所呈現的可能是許多的官僚政府，而非一個完整的官僚政府 (there may be bureaucratic governments but no bureaucratic government)」。
（三）風險移轉與分擔
公私夥伴關係的定義是公、私部門組織透過契約協定，使雙方技能與資產得以在公共服務或財貨提供方面彼此分享，同時分擔潛在的風險、責任與報償。例如，英國著名的｢私人財務計畫｣(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FI) 便是公私夥伴關係家族之一 (Hodge and Greve, 2007: 547)。PFI作為一種公私夥伴關係形式，其試圖結合競爭性招標、彈性協商，以及將風險從公部門移轉出去等利益 (Bing et al., 2005)。也就是說，政府根據產出來界定服務需求，並邀請私部門競標者提出滿足這類服務需求的方式，這將促使私部門竭盡所能地運用其經驗與技能提供另類的創新的公共服務 (Nisar, 2007: 4)。
儘管上述理論聲稱頗為完美，但實務上成果卻未必能反映這樣的理想。例如，Vining and Boardman (2008) 指出，由於公、私部門目標衝突產生的投機主義，公私合夥高昂的簽約成本（交易成本）經常超過其潛在效益。此外，Parker and Hartley (2003) 也表示，在國防採購中運用公私合夥未必可以改善經濟效率。上述實證結果直接挑戰了公私合夥支持者企圖創造的｢財政支出價值｣(value for money)，換言之，公私夥伴關係這項制度安排原先企圖引進私部門廠商的資金、技術與創意等競爭優勢，但到頭來反而使政府部門得不償失。何以如此？有學者直指有關財政支出價值能否達成，很大程度會受制於以下因素干擾：專案本身的本質、政府的專案與契約管理長才，以及清楚而有效的風險配置 (Murphy, 2008: 117)。無疑地，風險配置是一項關鍵變數。反過來說，儘管風險移轉是公私夥伴關係專案運作的立論基礎，但唯有透過良好的風險配置機制，方能成功地結合公、私部門雙方特質 (Hodge and Greve, 2007: 546)。
風險理應由最有能力管理之一造承擔，但｢最適化風險配置｣的原則未必容易落實。參與這類專案的各造往往對於適當的風險配置抱持不同看法，公、私部門之間可能衍生爭端，從而降低專案的成功率。許公私夥伴關係失靈也出於兩造無法對風險配置達成共識，蓋各方傾向於將風險轉嫁予對方 (UN, 2008: 36)。無怪乎，Abednego and Ogunlana (2006) 主張：參與各造對於適當風險配置的認知是｢良善專案治理｣(good project governance) 的核心問題。
綜合上述，本研究主要從促參機關無法迴避的｢外部組織壓力｣、｢組織間政治｣，以及｢風險移轉與分擔｣三個面向，分析公私夥伴關係本土個案遭遇的挑戰，並就這些個案發現提出討論和總結。
參、研究個案與方法

公私夥伴關係精神有別於傳統委外案件，故本研究所探討個案之法令係以「促參法」為主。基此，本研究選擇兩個個案：首先，｢淡水地區汙水下水道｣被內政部列為全國汙水下水道系統BOT之示範案例之一；近年來，該更榮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金擘獎」。
至於｢WI-FLY無線網路｣的建置乃致力於使全臺北市成為無線網路覆蓋城市。上述兩個個案都屬於首例，同時也具有某種指標性意義，本研究希望藉由相關資料蒐集與深度訪談，從中剖析執行過程中所遭遇之障礙因素，希冀提供相關類型個案之參考。
一、個案簡介

（一）新北市淡水地區污水下水道

污水下水道為現代化都市不可或缺之公共設施之一，其建設不但是國家建設發展之重要指標，且普及程度係國民生活品質之重要指標。於是我國1984年頒佈「下水道法」，並於1988年制訂「污水下水道發展方案」，開始推動了我國汙水下水道之建設。然而，以往政府投資公共建設需先行編列預算方能執行計畫，但近年來政府面臨財政匱乏窘境，如推動模式仍依傳統工法由政府編列預算辦理，勢必影響後續推動公共汙水下水道之建設困境。
行政院為加速推動汙水下水道之建設，於2003年6月18日核定通過「促進民間參與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推動方案」，
配合既有公部門對於汙水下水道之建設，推動民間投資參與，提昇我國汙水下水道普及率與國家競爭力。該方案選定由高雄市楠梓及新北市淡水地區，列為內政部選定做為全國汙水下水道系統BOT之示範案例；期以促進民間參與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及營運方式，達成下列三項計畫目標（張菊英，2008：36）：（1）紓解政府財政負擔，加速提昇公共汙水下水道普及率；（2）達成環境保護以改善國民生活品質；（3）帶動與下水道建設營運相關之土木、水利、環工、機電、電氣等營建產業及法務、財務、金融等關聯行業之發展，以創造就業機會，帶動經濟發展。

新北市水利局依據行政院指示及內政部指定為優先推動汙水下水道BOT示範系統，在淡水地區以BOT方式獎勵民間投資參與，經甄審程序選定大陸工程公司為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再由大陸工程公司投資成立北岸環保公司為執行本案的特許公司，於2005年5月31日正式簽訂委託經營契約，經營期限於2040年5月31日屆滿，共計35年。
本案欲藉由民間資金投入公共建設，提昇淡水地區生活品質、改善河川污染、活絡產業發展；參與建設之民間企業，亦可獲取長期而穩定之收益，國家的形象及競爭力更可以得到提昇，創造多贏局面。
本案由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擔任監督顧問，協助主辦機關辦理履約管理及相關技術諮詢服務（參見圖一）。本案於2006年獲得金擘獎第四屆之「政府機關團隊獎」，給予該案政府、民間、顧問努力完成促參案之建設與營運的一種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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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WI-FLY 無線網路

為因應資訊化與數位化的全球發展趨勢，以及欲提升其公共通訊建設服務，臺北市政府於1999年即著手推動「網路新都綱要計畫」，並於2003年擬定「臺北市無線寬頻網路建設執行計畫」，於2004年2月正式公告，為全球無線城市之首創，其建置規模也是歷年最大。該計畫實施策略採「由政府帶頭，民間投資興建、經營 (Build and Operate, BO)」政策委外，藉由民間力量建構全市的公眾無線區域網路，並推動市民無線上網及便民配套應用服務，全面提升臺北市網路新都之具體建設成果與經驗，以期成為全世界第一個的無線城市，達成「無線臺北，臺北無限」之政策目標。臺北市政府資訊處於2004年9月7日簽訂委託經營契約，委託統一安源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安源通訊）經營管理，提供該團隊9年的經營權，經營期限於2015年1月16日屆滿（參見圖二），成為臺灣城市治理史上的一大創舉；因為政府不必出資，就可以達成促進資訊使用的目標。
該計畫由市政府提供公共設施（燈桿、交通號誌、公有建築物）與得標團隊（本計畫由安源通訊得標）建置臺北市無線網路基礎設施（即掛載無線網路的AP），該計畫共分三期建設（2004年9月7日至2006年7月31日完成無線網路的建置）。臺北市公眾無線網路服務於2004年12月30日，正式以“WIFLY”掛牌起跑，展開初期試用營運；安源通訊於2006年1月16日正式開台營運。由於此計畫涉及多方單位的橫向聯繫和協調，臺北市政府交由研考會主政辦理，並邀集臺北市政府八個機關首長組成「跨局處工作小組」（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6），透過定期開會溝通管道方式，協調各單位在推行計畫時的意見與執行，藉以降低建置營運團隊的溝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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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為使讀者清楚瞭解本研究個案重要特徵，諸如類型、主辦單位、合作夥伴、以及簽約、營運日期與特許年限，請參閱下表一。

表一：本研究個案重要特徵

	案名
	特徵

	新北市
淡水地區
污水下水道
	· 促參案之BOT類型
· 營運期間94.05.31-129.05.31、特許年限為35年
· 主辦機關為新北市水利局
· 依據行政院指示及內政部指定為優先推動汙水下水道BOT示範系統，而後形成促參案
· 服務範圍為淡水、淡水（竹圍）都計區及淡海新市鎮
·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擔任監督顧問
· 合作夥伴為北岸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 為全國汙水下水道系統BOT之示範案例之一

	WI-FLY 

無線網路
	· 促參案之BO類型
· 營運期間95.01.16-104.01.16、特許年限為9年
· 主辦機關為臺北市政府資訊處
· 由臺北市政府所發起
· 服務範圍為臺北市地區
· 惠普科技為專案顧問
· 合作夥伴為統一安源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 為全球無線城市之首創、為臺灣第一個全臺北市覆蓋的城市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深度訪談

在訪談對象方面，本研究探討公、私部門協力治理的挑戰，故每一個案均訪談公、私部門之專案主管或承辦人員（參見表二）。作者先以電話說明本研究目的和所欲探討方向，若專案負責人願意接受訪問，或願意引介適當人選，研究者進一步以電子郵件傳送本研究訪談題綱，而後尋求適當時間面訪並錄音記錄，資料分析則是閱讀文本後，再根據先前分析面向進行歸類和闡釋。
表二：受訪者名單
	促參類型
	個案名稱
	職稱
	受訪者編號
	訪談方式

	BOT
	淡水汙水下水道
	專案主管
	G1
	面訪

	
	淡水汙水下水道
	專案負責人
	F1
	面訪

	
	淡水汙水下水道
	專案主管
	C1
	面訪

	
	淡水汙水下水道
	專案負責人
	C2
	面訪

	
	淡水汙水下水道
	專案負責人
	C3
	面訪

	BO
	WI-FLY無線網路
	專案負責人
	G2
	面訪

	
	WI-FLY無線網路
	專案主管
	C4
	面訪


資料來源：本研究
肆、個案分析

一、新北市淡水地區污水下水道
（一）外部組織壓力

本案外部組織壓力係針對主辦機關與審計部，雙方在契約內容的認知上有所差別。舉例而言，審計部事後認為主辦機關給予廠商太高的借款利潤、或太多的自由空間，導致主辦機關認為如果可以重新選擇的話，機關可能不願意走促參模式（受訪者G1），其主要原因來自於，促參法以及其配套措施並不完善之外，雙方對於促參法瞭解程度亦有所不同，進而導致彼此出現認知上差異。
…這個樣子的模式關係，經營的模式是不錯，可是因為上級機關的一些，這樣子的一些窮追不捨，然後再質疑，他都抱持一個懷疑的態度在看我們處理這件事情，其實讓我們基層單位實際上比較情何以堪，不曉得該怎麼去做。（受訪者G1）

促參案係屬較新法令，在公私夥伴關係之契約中，會適度給私部門一些自由的空間（受訪者G1），即賦予廠商彈性，讓執行方面更具有效率，有別於傳統採購法那樣綁手綁腳；然而，正因為如此，當審計部對於促參案並非十分瞭解的情況之下（受訪者G1），沿襲政府採購法的觀念來看，便認為給予廠商太多自由空間，再加上審計部係事後稽查，在審計過程中難免會用現在觀念檢視先前簽約條件，亦即用結果論來評斷現在的觀念是錯誤的，甚而懷疑主辦機關是在圖利廠商，協助廠商賺取暴利、浪費公帑（受訪者G1、F1）。
促參的案子是一個比較新的東西，是一個比較新的法令，那很多人其實是不知道要怎麼去著手，那當你不知道如何去著手，能夠摸出一條大家都能夠協調，能夠走的路，開始讓這個案子很平順的走到現在，可是當審計機關介入的時候，他就認為你是圖利廠商，他認為你讓廠商賺取暴利…。（受訪者G1）
舉例而言，當初主辦機關考量這個案子要走35年，因此與私部門簽的利潤是6％，就當時時空背景之下，平均的利潤大概為4.5％，因此主辦機關認為從這個利率走向來看，簽訂6％是合理的；然而，從現今背景來看，現在的利潤最多3％，拿去定存也不到1％，導致審計部認為利潤那麼低，為什麼主辦機關要跟廠商簽6％，逼著主辦機關改合約，構成主辦機關很大困擾（受訪者G1）。

因此，主辦機關認為，如果審計部偏好站在防弊立場懷疑主辦機關，勢必造成執行過程很大的困擾；這也導致如果可以重新選擇的話，主辦機關寧可走採購法，也不願走這條路，因為相對而言，傳統方式對於主辦機關而言是一種保護網（受訪者G1）。
如果上級督察、監察的機關，他們對於促參案本身有一定的了解，那以後就可以變成是一個很好的稽查單位，而不是來抓弊的單位，這個是我們比較要去澄清的，如果他這方面的知識，這方面的認知了解夠深的話，我覺得他來稽查我們是ok的…。（受訪者G1）

從實務訪談中，我們發現到審計部的稽查態度，除了會影響主辦機關任事態度外，間接也會影響到私部門。主辦機關忌憚被冠上圖利廠商之嫌，因此會特別注意廠商是否有逾越一般法條，導致在法條與契約的解釋上面，往往是從嚴解釋（受訪者C3），導致BOT案的彈性精神，無形中被掐死（受訪者C2），進而形成主辦機關與私部門間合作的障礙。
整個BOT說什麼公私夥伴關係，基本上，在我們台灣，還沒有這樣的環境這麼成熟的環境，你看光一個監察院，他隨便都講西講講一堆，那台北…主辦機關也是沒轍，因為監察院最大，他也沒轍，因為長官講得算。（受訪者C1）
（二）組織間政治
本案涉及範圍甚廣，牽涉許多單位，導致雙方在履約過程中面臨到困難與挑戰。具體而言，初期興蓋公共建設時，涉及很多單位，如申請路證，必須向鎮公所提出申請，核准後才能進行施工（受訪者G1）；道路工程施工除了涉及公路總局之外，在管線遷移部分亦涉及台電與中華電信（受訪者F1）。
由於各機關本身會有自己的立場，對於同樣的事務會有不同作法，導致該計畫遭遇溝通協調上難題，進而出現一些窒礙難行地方（受訪者G1、F1）。例如：申請該案之施工時間，必須向路權單位（公路局與鎮公所）申請路證的核發，初期因為鎮公所的不同意，導致工程進度也因此延後。因此，主辦機關認為執行促參案時，有很多事情並非初始即可充分預期，有時候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事情才能加以順利進展（受訪者G1）。
之前在剛開始的時候，因為溝通橋樑並不是那麼的暢通，所以他們當然會覺得說，為什麼要來做，我就不給你路證，就擋你，對啊！你就沒辦法做，對，所以會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然後就會影響到我們計畫的進行。（受訪者F1）
我們在執行過程中，碰到各機關的一個本位主義，有時候會很難去溝通，可是目前為止，只要假以時日還是可以解決的，不能夠溝通的問題到最後還是可以解決的，只要時間到了就解決了。（受訪者G1）

（三）風險移轉與分擔
本案私部門在執行過程中，倘若遭遇一些障礙（如人民陳情、申請路證），契約規範係先由廠商自行處理（受訪者G1）；蓋如果因為廠商本身施工不當，造成廠商的營運期延後，廠商就延後獲利時機，這對廠商而言將是一種損失，必須事前謹慎為之，換言之，這是典型自負盈虧的運作方式（受訪者G1）。
然而，這類規範對主辦機關也構成潛在問題。儘管遭遇人民陳請、或管線遷移的障礙時，私部門應先自行處理與溝通協調，但廠商的一些行為模式往往影響到公家機關的形象；因此，主辦機關會要求廠商對外發言時，一定要接受教育訓練，且希望有專門的人負責與人民陳請的溝通（受訪者G1），以降低民眾對公部門的負面形象。
就私部門立場而言，執行BOT案最大困難主要來自公部門造成的風險；即公部門的政策與執行力，還有其對這個事件的投入及影響程度，均會影響這個案子的成敗（受訪者C2）。理由在於執行計畫時，必須面臨行政程序和公部門機關間協調聯繫，當公部門付諸協助不足，在執行過程中勢必橫生許多阻礙（受訪者C3）；因此，私部門認為如果主辦機關協助力道大力一點，則雙方共創雙贏的機率也會比較大（受訪者C1）。
舉例而言，私部門向淡水鎮公所申請路證，初期鎮公所不同意，而廠商因為對公部門沒有約束力、亦無公權力，加上主辦機關協助有限，導致施工路證慢了兩年（受訪者C1），進而影響施工推展的進度（受訪者C3）。
…那我們的主辦機關就是台北縣政府，他說你要去告就去告影響你的人，不要來告我…這樣不是很好笑，對不對。（受訪者C1）
…講難聽一點是他們撇清很多責任，而且會把責任丟給你說這是你跟機關間的事情跟我無關，契約面他最常講的一句話，契約裡面我只是協助辦理，協助辦理他的意思是說我幫你把文轉到其他單位就是協助辦理。雖然他們中間可能也有歷經很多溝通協調事項，可是就民間廠商來講，事實上無效，就是沒有用。（受訪者C2）

同時，私部門認為如果檢視本案契約條文，大致內容對公家機構是較為有利的，對廠商則是較為不利的。因為，契約內容裡偏重在規範私部門的權利和義務，對於罰責訂定也是特別重；相對而言，契約中對於主辦機關的罰責並沒有明定之，契約顯然不是建立在一個公正、公平原則下簽訂，契約內涵本身其實並不公平（受訪者C1、C2、C3）。
…其實我們大家都很清楚，這個都是甲方條款，對不對，所以他講說乙方不得，否則要罰多少錢，那怎麼沒有寫甲方，反之類同，這四個字都沒講，如果這樣子的話甲方也要罰錢，有沒有講，沒講。（受訪者C1）
二、WI-FLY 無線網路
（一）外部組織壓力

公、私部門因立場不同，對於主觀期待上面也會有差異。本案主辦機關立場傾向可以增進最大的公共利益（雖然多少犧牲私部門利益），並以增進市民利益為優先（受訪者G2）。然而，廠商動機在於獲利，政府則不以獲利為目標，這是兩者最不一致之處（受訪者C4）。由於主觀期待的落差，雙方在建置與營運期間花費許多時間進行溝通協調（受訪者G2）。

主辦機關執行業務時，往往受到民眾、民意代表與審計部之監督，進而左右其計畫目標與行為。例如，原初計畫書內容預定在某些地方蓋無線AP，但因為市民害怕會有輻射而得癌症之憂慮，主辦機關面臨市議員質詢壓力下，主辦機關遂被迫要求廠商拆除AP，導致廠商必須扛起這項風險。
對他來講其實內部他不care，對不對，花錢浪費無所謂他只怕被罵、怕立法院修理、或者市議會修理…這個監督到最後會變成廠商一個很可怕的包袱。（受訪者C4）
受審計部之監督之下，無形中也帶給主辦機關與廠商許多執行挑戰，公務人員忌憚被冠上圖利廠商之嫌。此外，主辦機關往往要求廠商配合許多事情，如增加回饋金、弱勢族群希望廠商捐獻，而這些要求往往超出原先契約範圍，因而也增加私部門經營成本與困擾（受訪者C4）。
…在裡面有一些挑戰就是市府永遠想要多要一些，為了play safe，我有要廠商很多事情，所以我覺得心態上也是…他為了要讓自己看得更好…。（受訪者C4）
…台北市政府常常跟我們開一個玩笑就是說，還好你們現在賠很多錢啊！要是你們賺錢我們就倒大楣了。（受訪者C4）
公務人員受到外部之監督，憂心被冠上圖利罪，因此行為也趨於保守。主辦機關和私部門廠商彼此在合作關係方面理論上是平等，但實際上還是存有一些不平等的關係（受訪者C4）。
（二）組織間政治
對於跨部門協調的部分，除了對主辦機關之專案管理者的挑戰之外，亦構成私部門的風險。因為各機關本身的立場不同，難免對於同一議題會有不同的觀點，主辦機關的溝通協商能力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其實就是要不停的跟各個局處、以及內部各個長官作溝通，然後最後溝通出來的這些意見，並且要能夠溝通出一個可行性的意見，那這些基本上來講，就是說其實多算是滿不容易的。（受訪者G2）
舉例而言，在本案中，雖然當初主辦機關契約承諾必須提供電源的供應，這看似一件簡單的事情，但實際解決過程卻頗為麻煩。主辦機關認為路燈的電力應該是24小時供應，但實際裝設時才發現並不是如此，必須另外拉線處理，另外跟台電申請用電，主辦機關因而必須跟台電進行協調；但台電並不屬於市府所屬單位，使得主辦機關花了很多時間與台電進行溝通協調（受訪者G2）。此部份也造成私部門的困擾，蓋原本預計一年須完成路燈無線AP之裝置，因為溝通協調的問題，導致裝置時間因而延後（受訪者C4）。

私部門除了認為跨部門溝通協調不足外，初期通報機制亦不完善，致使私部門必須自行吸收額外成本。例如，初期在路燈裝設無線AP時，因為受到捷運某路段施工，導致捷運路燈必須全部放倒，也使得廠商先前投入的無線AP之成本化為烏有，因此衍生許多營運成本費用，私部門因此認為衍生出來的相關費用應由主辦機關補貼，但礙於目前依法無據，廠商必須先行吸收成本（受訪者C4）。
…可是因為你把我拆掉了啊！就人不是我殺的啊！你自己施工就把我的AP弄倒，那就是你跨部門的協調不夠啊！理論上你要放倒前，你這個單位不通知這個單位說我AP要蓋，因為我馬上要施工…。（受訪者C4）
對於私部門而言，因為跨部門協調過程與結果將構成廠商風險，因此在執行計畫時，政府公權力的貫徹變成是一個很重要因素（受訪者C4）；比較激進的看法甚至認為，執行BOT案到最後需要一個類似東廠角色的組織來幫忙執行，否則促參案件很難做下去（受訪者C4）。
（三）風險移轉與分擔
本案歷經兩任市長，對於私部門而言，當前、後任市長對政策想法與考量的政治利益不一時，就會構成私部門廠商營運風險（受訪者C4）。例如，前任市長以BO方式委由民間共同參與，開放場地讓民間賺錢；但後任市長近期進一步提出「臺北市民眾免費無線上網服務」構想，
這對廠商日後獲利將有所影響。
其實台灣的政治制度對於BO或BOT是不利的，非常不利，因為我們常常改朝換代，那政策的延續性沒有，所以這是一個最大的風險在這裡。（受訪者C4）
此外，政府與民間談判時，往往不會給予廠商過多議約空間，且當合約簽訂之後，政府也不會允許廠商修改合約；當契約寫得不清楚時，雙方該如何解釋？誰有權進行解釋？實務上政府部門比較佔有利條件。

契約瑕疵應該有存在、不明確性也存在，那解釋權如果是在他那就很累，對不對，就變成予許予求，我高興怎麼解釋就怎麼解釋，這就存在著一個不對等。（受訪者C4）
整體而言，私部門傾向認為政府所帶來的風險，不外乎是改朝換代後目標策略不一致、以及跨部門協調不好導致行政效率不彰，因此，政府產生的風險應該適度規範才是主要重點（受訪者C4）。例如：在契約明訂公部門產生衍生性的風險、並明訂相對的罰責，除了可以作為吸引民間投入的一個動力之外（受訪者C4），也可以改變公務人員的心態。當契約內文訂有罰則，如果公務人員沒有配合時，就可能面臨違約罰款，這樣的壓力將促使公務人員積極辦理，此時其工作心態將會有所改變（受訪者C4）。
民間不投入的原因就是，我撈不到好處，可能還要扛一堆的風險，所以以後我不敢了；那除非你告訴我這個因素消滅了，否則以後我不敢。（受訪者C4）
伍、意涵與建議
公私夥伴關係指政府與廠商之間具有共同願景與目標，並分享權威、財務與技術資源，以及風險之一種制度安排。雙方間之合作乃希望藉由彼此資源的交換，以彌補自己本身資源的短缺，進而創造「共同附加價值」。本研究認為公私夥伴關係具有整合政府與廠商之間的資源、創造雙贏等優點，但亦應考慮治理過程面臨的潛在挑戰，這些因素多少影響政府與廠商執行促參案件執行成效。本研究藉由「淡水污水下水道」、「WI-FLY無線網路」兩個案分析將可適度佐證並闡述此一看法。
本研究分析焦點置於：（1）外部監督機關立場；（2）政府部門跨機關協調與溝通能力；（3）風險分擔意願，可能是促參機關與廠商共同面臨的挑戰。綜合來說，在促參案執行過程中，跨機關協調與溝通是常見阻礙。政府機關的本位主義現象非常普遍，各機關針對於同一事件往往有不同意見、不同認知、不同做法，導致主辦機關在進行專案協調溝通時，常常會因為權限不足（平行機關間互無制約能力），而必須耗費長時間來進行協調，進而耽誤廠商既定時程的工作目標，甚至產生有形與無形的資源浪費。因此，本研究認為若要減少平行機關間因認知不同導致擱置延宕情形發生，最好在促參案件推動過程中，由一高於各平行機關的權責單位負責協調與整合。
不僅如此，廠商與政府簽訂的契約中，除了多屬於所謂的「剛性條款」之外，其契約大多都是對促參機關有利的內容。契約內容著重規範廠商權利和義務，對於罰責也是特別重，卻鮮少對主辦機關訂定罰則，導致契約並不是站在一個公正、公平的運作基礎上，形成一個不公平的合約。主辦機關也鮮少同意廠商修改契約內容，而一旦契約內容模糊，解釋權往往落在促參機關一方，這都是不對等夥伴關係的表現。
主辦機關無意修改契約條文，主要受到外部監督機關之影響，特別是審計部之監督壓力。基本上，傳統承攬案件與促參案件是完全不同的內涵與執行方式，但審計部在監督防弊角色上，對於兩類不同屬性案件卻常有一體適用傾向，造成主辦機關得花更多時間和精神應付審計部的質疑；尤其，承辦人員因畏懼被冠上圖利廠商之嫌，導致其壓力遠勝於傳統發包採購案件。衡諸目前個案發現，審計部基於「防範圖利廠商」的觀念下，恐致使主辦機關礙於壓力及「多做多錯」的疑慮下，寧願採用短期可輕鬆過關的採購承攬案，而畏懼對國家長期來看可回收利益的促參案，這是政府當局推動促參過程中必須正視的問題。
雖然傳統的承攬案與促參案均由政府所發起，然其精神卻有所不同，政府當局應該關注影響促參政策順利執行之障礙。例如：在契約中明訂促參機關產生的衍生性風險、並明訂相對的罰責，除了可以作為吸引廠商投入的一個動力之外，也可以適度改變公務人員的任事態度。反之，如果政府當局未能正視此等障礙因素，無法從根本來解決問題時，將導致政府與廠商之間關係呈現一種不對等狀態，最終也必然殃及這類專案進展與成效。政府與廠商既然係共同執行特定促參案，彼此應該積極找出解決與配套方案，從而創造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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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e Governance Challenges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Two Case Studies
Kuan-Chiu Tseng( & Yi-Ying Chuang ((
Abstract

In an age of state fiscal constraints and citizens’ growing demand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is one of the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and hence PPP governance recently has become a popular theme in public management. Apparently, the advantages of PPP governance are to gain policy legitimacy, responsiveness and even effectiveness in terms of public policy but, inevitably, at the expense of certain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from the institutional and structural standpoints. With the increasing pervasiveness and utilization of such new governance tools, it is crucial to grasp the potential challenges that both sector actors may face. Therefore, two cases are analyzed and illuminated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provide lessons to academia and practitioners.
Keyword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governance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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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簽約前辦理事項：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畫書擬定、協助制定招商文件、協助縣府辦理公告招商、協助議約【營建署協助至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畫書擬定完成，後續招商階段由縣府辦理。】


2、CM=Contract Management


資料來源：亞新顧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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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論文為初稿性質，僅供研討會意見交流使用，請勿引用。


� 從分類學角度而言，有學者根據公共管理、治理與政策網絡文獻回顧結果，指出公私夥伴關係至少包含「財務」與「組織」兩種安排。基本上，前者關切公私部門行動者如何透過財務參與公私夥伴關係，後者則是聚焦於公私部門行動者的組織緊密度 (Hodge and Greve, 2007: 546-547)，本研究聚焦在組織層面進行探究。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金擘獎頒發作業要點」，設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金擘獎」，金擘獎是以民間參與公共建設「BOT」(Build-Operate-Transfer) 之諧音「擘」為發想，其獎項分成民間經營團隊獎、政府機關團隊獎及顧問機構團隊獎，分別獎勵推動或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具卓越貢獻之民間、政府及顧問機構團隊。透過嚴謹的評選，表揚規劃、推動及參與經營公共設施、提供優良服務品質的民間機構、政府機關及顧問機構，形成一股追求公共服務高品質的風氣，激勵參與公共建設規劃、興建、經營的團隊，藉由觀摩與宣導，提昇國內促參推動成效。


� 內政部營建署（2005）。促進民間參與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營運介紹。請參見網址：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qBetVNNoygAhdBr1gt.;_ylu=X3oDMTE1ZnQ0cWRm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RXQzA3NV8zMjk-/SIG=12m6jd6so/EXP=1297417950/**http%3a//www.ba.ncku.edu.tw/stuff/teacher/yong/REI/BOT/z/ep_12-5.ppt


� 大紀元（2005）。淡水地區污水下水道BOT案簽約。請參見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5/5/31/n939566.htm


� 水利及下水道局（2005）。淡水地區污水下水道BOT案簽約。請參見網址：http://www.wrs.tpc.gov.tw/web/News?command=showDetail&postId=115103


� 請參見網址：http://www.wifly.com.tw/NR/exeres/B0C08794-FC01-4636-B449-AC468B279179.htm


� 主辦機關積極配合市長政見，將分次編列超過1億元預算，推動「臺北市民眾免費無線上網服務」的整體規劃。本案的服務範圍以本市主要公共場所為主，提供室外與室內公共場所的免費無線上網服務；以及該計畫在「屬地主義」的原則下，其服務對象不限於臺北市民，換言之，來臺北市旅遊、洽公、業務工作的外縣市民眾，甚至是國外觀光人士或商務人員，在本服務的各服務區域內，收得到無線網路訊號的地方，運用筆記型電腦 (NB)、個人數位助理 (PDA)、智慧型手機等移動式載具，免費無線上網（臺北市政府資訊處，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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